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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用塑料一次性手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接触用塑料一次性手套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一次性手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80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6672-2001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QB/T 2358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和添加剂

原料应符合GB 4806.6及相关公告的规定，添加剂和用量应符合GB 9685及相关公告的规

定。

4.2 感官

4.2.1 异嗅

不得有异嗅。

4.2.2 外观

色泽正常，质地均匀，压花清晰、花点分布均匀（适用时），封合平整、无皱褶、无

裂缝，无污渍、霉变及其他杂质，无气泡、色斑。



4.3 厚度

单面厚度不低于 0.008mm。

4.4 漏水性

应无渗漏、开裂现象。

4.5 理化指标

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

4.6 微生物指标

大肠菌群和沙门氏菌指标应符合GB 14934要求。霉菌计数不大于50 CFU/g。

5 检验方法

5.1 异嗅

在无干扰气味环境下，取样品闻其气味。

5.2 外观

在自然光线下目测。

5.3 厚度

取 5 只手套进行检验，按GB/T 6672-2001规定进行测量，将手套剖开后分别测量掌心及

五个指端处的厚度，结果取最小值。

5.4 漏水性

取 5 只手套进行检验，往手套开口处注入（50±5）℃的清水至大拇指套热合处以上

10mm位置，提起后保持5min，目测观察是否有渗漏、开裂现象。

5.5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按GB 4806.7的规定进行。

5.6 微生物检验

大肠菌群和沙门氏菌按GB 14934规定进行。霉菌计数按GB 4789.15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规格、同一工艺、同一原料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最

大批量不超过10万只为一批，不足10万只按一批计算。

6.2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厚度、漏水性。

6.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的全部项目，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间隔一年以上再投产时；

c）设计、结构或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性能时；

d）正常生产中每年不少于一次；

e）国家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周期检查要求时。

6.5 抽样

6.5.1 抽样规则

厚度、漏水性、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从抽取的样本中取足够数量的样品进行试验。标

识和感官按GB/T 2828.1规定的二次正常抽样方案抽取，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Ⅱ，接受质量限

（AQL）为6.5。抽样方案见表1。每一单位包装作为一样本单位，单位包装可以是箱、卷、

盒、捆、包、个等。试验时从每一单位包装中随机取一只手套样品检验。

表 1 抽样方案

批量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26～50
第一次抽样 5 5 0 2

第二次抽样 5 10 1 2

51～90
第一次抽样 8 8 0 3

第二次抽样 8 16 3 4

91～150
第一次抽样 13 13 1 3

第二次抽样 13 26 4 5

151～280
第一次抽样 20 20 2 5

第二次抽样 20 40 6 7

281～500
第一次抽样 32 32 3 6

第二次抽样 32 65 9 10

501～1200
第一次抽样 50 50 5 9

第二次抽样 50 100 12 13

1201～3200
第一次抽样 80 80 7 11

第二次抽样 80 160 18 19

≥3201
第一次抽样 125 125 11 16

第二次抽样 125 250 26 27

6.6 判定规则

6.6.1 合格项的判定

6.6.1.1 感官



感官样本单位的判定，按 4.2 进行。

样本单位的检验结果若符合表 1 的规定，则判感官合格。

6.6.1.2 厚度和漏水性

厚度和漏水性若有不合格项时，应在原批中抽取双倍样品分别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项合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6.6.1.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有不合格项时，则判理化指标不合格。

6.6.1.4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有不合格项时，则判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6.6.2 合格批的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合格。

7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识

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规格、数量、材质、生产厂名、厂址、联系方

式、执行标准编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或批号）和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

期），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有关规定。

7.2 包装

产品应由内外两层包装。包装应整洁、数量准确，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内包装应密封，其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异味，并具防尘、防水效能；

b） 外包装箱应具抗压、防尘、防潮性能。

7.3 运输和贮存

不应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运、混放。

在运输中轻装轻卸，避免剧烈振动，挤压和日晒雨淋。

产品应放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库房内贮存，避免阳光曝晒及雨淋，并远离污染源、

热源、防潮、防鼠、防虫。应根据塑料一次性手套的性能确定合理贮存期。


